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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东侧延伸拓展区地块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安溪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、《安溪县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和《安溪县龙门镇中心

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等，编制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东侧延

伸拓展区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东侧延伸拓展区地块规划以工业为主要

功能，位于安溪县龙门镇中心区东北部，东北两侧为山体景观，

西临环城东路，南侧紧邻智造北路。地块可通过智造北路连接环

城东路和省道 206，用地成本与物流运输成本较小，区域交通便捷。

本次成片开发涉及龙门镇美内村、榜寨村，范围内总用地面积

23.7716 公顷。

三、成片开发的必要性

本方案成片开发的以建设工业用地为主，将推进安溪 2025 产

业园的发展，加快产业园创新成果转化和数字转型的需要，是传

统产业与高新产业融合发展、增创优势的积极措施。

四、成片开发的规划用途及公益性用地情况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东侧延伸拓展区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范围内用途包括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工矿用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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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，满足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标准（试行）中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公配用地占比超过 40%

的规定。

五、规划符合情况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东侧延伸拓展区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

的集中建设区内。方案获批后，本成片开发方案将统筹纳入正在

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“一张图”，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。

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，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；未发

现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矿产资源，没有压覆现有矿山和已经探明的

矿产资源；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等。

六、实施计划

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23.7716 公顷。开发期限及用地计划为批

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，3 年实施完毕。

七、征地农民利益保障

本方案成片开发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分别按照安溪

县的相关政策、补偿标准依法依规执行，安溪县人民政府将严格

按照规定，在后续的征地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履行“现状调查、

风险评估、征地公告、征地听证、补偿登记、签订协议”等程序。

八、结论

本成片开发方案符合自然资源部、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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